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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民)衛醫政 06-流程圖 

金門縣政府醫療爭議調處標準作業流程圖 

作 業 流 程 權責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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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金門縣衛生局 

 

 

 

 

2.金門縣衛生局 

 

 

 

 

 

 

3.金門縣衛生局 

 

 

 

 

 

 

4.金門縣衛生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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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金門縣衛生局 

 

 

1. 申請調處 

2. 請相對人就調處事

項提出書面意見並收

集相關資料  

3. 發文通知相關人員 

調處日期、地點，接受

調處（正式調處） 

4.1 調處不成立 4.2 調處成立 

6.存檔結案 

5.是否再調處 


